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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9035.htm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

０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九○至一九九二年用

工业品以工代赈的安排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 人１９８４年以来，国家就开始用库存的粮棉布和中低档

工业品开展以工代赈，主要用于修建公路和兴修水利工程、

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实践证明

，用工业品以工代赈是扶助“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

富和经济开发的一项有效措施。这是一项政策性强而且十分

复杂具体的工作，各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要加强力量、密

切配合，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国家计委要加强组织和指

导，并尽快把这项工作布置下去。 关于一九九○年至一九九

二年用工业品以工代赈的安排意见 根据国务院领导关于继续

开展用工业品以工代赈工作的指示，经与有关部门研究，现

提出如下实施方案：一、以工代赈的范围和重点（一）这次

用工业品以工代赈的投向范围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

区的部分山区，重点放在贫困落后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二）这次以工代赈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对贫困落后

地区的投入，为发展农业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创造一个

好的外部环境。要突出支持生产性建设设施，主要用于兴修

水利、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修建公路和农田基本建设等劳动

密集型项目，兼顾人民生活基本条件的改善。不搞非生产性

项目。二、以工代赈的计划安排（一）这次用工业品以工代



赈的总金额为十五亿元，从１９９０年开始，至１９９２年

底完成。其中１９９０年四亿元，１９９１年五亿元，１９

９２年六亿元。以工代赈项目的投资总额（包括配套资金）

，不计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二）在计划安排上不采取按

省、自治区切块的分配办法，也不按行业划分投资比例，要

依照固定资产投资的管理办法，提出建设项目，经过论证，

按程序目的、审批下达。（三）各有关省、自治区要根据国

家用工业品以工代赈的原则和要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对地方财力进行综合平衡后，编报项目计划，在报国家计

委的同时，抄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各地的项目建议计划，由

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本行业建设项目的具体评审意见，经国

家计委综合平衡后下达。（四）各有关省、自治区要严格按

照国家下达的项目计划执行，超过国家下达的项目计划金额

由地方负担。在执行中，如出现地方配套资金未按计划落实

时，国家将调整并核减以工代赈项目计划。三、以工代赈的

工业品的品种和供应要求（一）用于这次以工代赈的工业品

主要是库存较多，而近期又不会转为畅销和也不会有脱销危

险的商品，这些工业品必须是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所需要的。

市场上供应紧俏的商品特别是由财政补贴的大宗商品，不列

入供应范围。各有关省、自治区根据本地区商品的供求状况

和农民消费特点，确定工业品的品种、规格，使群众有较大

的选择余地。一些中小型农机具和当地滞销的建筑材料等，

也可列入以工代赈工业品的范围。（二）这次以工代赈工业

品的供应原则是非盈利性经营，按成本计价。凡属库存积压

的工业品，已削价处理的，按削价后价格供应；群众购买的

中低档工业品，凡金额、数量达到该品种规定的批发价起点



的，也应按批发的成本价格供应。对此，各有关省、自治区

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落实，严格监督。（三）

这次工业品以工代赈，是国家扶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落

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措施。商业、供销、物资等供应

单位都要本着积极的态度，组织货源、保证供应，不应只考

虑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不得收取各种名目的手续费。各

地区应就地组织以工代赈工业品货源。商品供应单位要保证

以工代赈工业品的质量和使用价值，不得以次充好，不得随

意搭配，严禁销售失效、霉烂变质和假冒商品。以工代赈的

的工业品不准转卖给国营商店、供销社和集体商店。四、配

套资金和配套物资（一）国家拨付以工代赈的工业品，主要

用于支付参加项目建设的农民的劳务报酬。举办工程所需的

其他开支由地方负责，原则要求配套资金与以工代赈工业品

金额的比例不得低于一比一。各地要根据不同项目的具体情

况，给足相应的配套资金。为保证以工代赈项目的顺利进行

，配套资金应采取先集中、后使用的原则，由各级人民政府

多渠道解决，筹集的资金先存入专设的银行帐户，并经同级

人民银行或财政部门审定确认。（二）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所

需的物资，原则上应由省、自治区解决，各级计划部门应划

出专项指标，纳入计划供应，专项使用。国家可适当补助一

部分计划内的钢材、农用柴油等物资用于工程建设。各地物

资、商业、供销部门应直接供应到工程建设单位，不得任意

加价。建设单位所需炸药，由物资部分配并组织供应，地方

购买。五、以工代赈的方式 这次以工代赈的工业品销售，仍

采用发放工业品购货券（简称购货券）的方式，即用购货券

支付参加建设的农民，农民持券到指定的商店按时购买商品



。购货券系有价证券，要严格管理。购货券的印制和发放、

使用、回收及管理，仍按国家计委计地区〔１９８９〕７３

８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六、财务结算 财务结算采用由

各地专业银行核销商业贷款，人民银行逐级审核汇总，从人

民银行实现的利润中解决，由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共同负担的

原则。具体办法，仍按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商业部去年联合下发的计地区〔１９８９〕７３７号文件执

行。七、建设项目的组织和管理（一）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各有关省、自治区综合部门或负责此项工作的专门机构，

要协调各单项工程之间的施工进度，随时检查、总结工作中

的问题，及时向政府汇报。各单项工程从论证、设计、审查

、实施、验收到养护管理等工作，由各地项目主管部门分别

负责。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经常性的检查、指导，发挥

行业管理职能。（二）要加强技术管理和施工组织管理，施

工单位要严格按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组织施工，凡不按技术

标准和质量要求施工的建设项目，要坚决停下来，返工重建

。（三）认真做好竣工验收工作。工程竣工验收由各省、自

治区项目主管部门组织，按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进行，经验

收合格后，才能交付使用。（四）各有关省、自治区项目主

管部门要负责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养护管理办法，采取有力措

施，做好建设项目的使用、维护、保养和管理，确保项目长

久发挥效益。八、加强组织领导 这次用工业品以工代赈是一

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要在总结前

一段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以工代赈工作的领导，这项工作

由各省、自治区计划部门或由负责上项工作的专门机构牵头

，并负责协调和处理日常工作；银行、财政部门负责审查配



套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审计、物价部门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要加强检查和监督，对挪用、倒卖以工代赈工业品和物资以

及违反有关规定的，要及时处理。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法规汇编１９９０年第二辑第１６７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